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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諮詢文件之初步意見書 

 
 

18-1-2014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3 年 12 月發表的「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下稱文件），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下稱本會）作出

下述之回應。 

 

一、 恪守一國的原則 

  自從香港政權在 1997 年回歸祖國以來，香港便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至今已經十六年了。根據《基本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的條文。對此，文件更進一步地作出具體的說明。可惜的是，社

會上很多團體和輿論似乎有意或無意地忽略這一點，並且引用大量外地的選舉經

驗和概念來提出對 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令很多巿

民感到十分困惑，甚至產生誤解。本會認為，香港既然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因此特區政府在制定上述兩項選舉產生辦法時必須更加明確地向社會各界人

士闡明，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由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授予，而所有涉

及任何政制改動的方案或措施都必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方能執行。事實

上，只有在恪守一國的原則下，香港政治體制才會得到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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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基本法》為依據 

《基本法》從制定到實施以來，它一直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

並以法律形式訂明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等重要理念。與

此同時，《基本法》也為香港特區所實行的各項制度設置良好的框架，充份體現

出中央人民政府對廣大巿民的關愛。因此，《基本法》不但對香港有著非常莊嚴

神聖的地位，而且需要所有巿民遵守和愛護。對此，本會十分認同文件多番強調

香港所有政制改革或發展都必須嚴格符合《基本法》規定的立場。可是，在香港

探討 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過程裡，我們也看到社會有些

人士和團體企圖任意解釋或妄自曲解《基本法》立法原意，並以此模糊社會大眾

的視線，結果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爭端，虛耗香港巿民追求民主進步的熱忱，故本

會十分希望特區政府在進行政制改革時，能夠有效地摒除這些政治雜音，以及使

用成熟妥善的方法來貫徹《基本法》和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 

 

三、 與社會穩定發展相協調 

對於 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但《基本法》的第四十

五條和第六十八條分別作出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具體落實細節方面，《基本法》

也提出按照循序漸進的大原則，並且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不僅如此，全國人大

常委會在 2004 年就上述兩個產生辦法作出更加清楚的闡釋，即「都應遵循與香

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

參與，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的有效運作，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等原

則」。對此，文件以四大方面，即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利於資本主義經濟的

發展、循序漸進、以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來加以描述。本會認為，這四項主要原

則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香港政治改革和發展的現實基礎。與此同時，本會

也認為，這四項主要原則是一個整體，因此所有關於 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提議都必須據此作一個認真和透徹的綜合考慮，絕對不能單純

地為某些原因把這些原則抽離出來和分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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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長官的基本要求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行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不

但代表著特區，而且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不僅如此，《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也規定，行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具體

一點來說，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是實質性而非形式性的，也就是可以任命，也可

以不任命。從這兩條規定來看，其實很容易便可以明白行政長官不僅要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負責，而且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對此，中央人民政府自從香港回歸

以來，便一直強調行政長官的人選要符合三個基本條件，即愛國愛港、中央信任、

港人擁護。與此同時，這也是《基本法》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

事實上，倘若香港行政長官是一個未能符合上述基本條件的人士，那麼不但會影

響到整個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更會損害香港廣大巿民的根本利益。從過往經驗來

看，香港的經濟繁榮與發展都離不開中國內地，更離不開中央政府和內地各地區

的支持。自從香港回歸後，兩地的經貿關係、社會文化交流、人員往來不但更加

密切，而且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倘若行政長官是一個與

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人士，那麼他只會造成香港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的衝突，結

果不但引起嚴重的憲政危機，而且令香港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等要素蕩然無

存，危及所有巿民的福祉。 

 

五、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 

  按照《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由當地通過選

舉或協商產生，然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具體產生辦法方面，行政長官是根

據《基本法》附件一的《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以香港特

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07 年 12 月

更進一步規定，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全體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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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民普選產生。對此，文件歸納為三個主要步驟，即「提名」、「普選」和「任

命」。在「普選」方面，這顯然是較容易理解的，也是行政長官由全港選民以一

人一票的方式產生。在「任命」方面，本會在上點已有表述，故在此不贅。 

  至於「提名」方面，由於香港社會上出現一些錯誤理解或有意曲解《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的言論，故本會十分認同文件明確地指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

名權只在於提名委員會，而且是實質提名權。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

或削弱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的建議，都可能被認為是不符合《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規定的立場。 

  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面，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12月已經明確規

定，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再加上文

件對「可參照」一詞作出清晰的解釋以及列述選舉委員會已由最初的400人組成

增至1200人的過程，故本會認為提名委員會應當在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個界別組

成框架的基礎上，將人數定為1600人，以體現行政長官選舉的延續性。 

  不過，在具體界別組成的人數方面，本會建議，工商、金融界和專業界可以

按比例增加100人，即兩大界別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均為400人。在立法會議員、區

議會議員的代表、鄉議局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方面，則因其本身制度名額有限等緣故，故可以維持在300

人。那麼餘下的500個提名委員會委員則由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別產生。

在這個界別的具體委員數目方面，漁農界、宗教界、社會福利界、和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均可以按比例增至80人，而餘下的180席可以歸入勞工界。本會提

出這項建議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這四大界別中，很多代表著僱主或其代言人的利

益，使廣大基層勞工的意見未能得到更充份的反映。與此同時，本會認為在較大

幅度增加勞工界委員的人數和立法會勞工界別多於其他界別是一脈相承的，也是

相對均衡的做法。 

  在運作方面，提名委員會在成立後，最主要的工作是如何按照《基本法》的

規定，以民主程序來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那麼，在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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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上，本會認為，由於提名委員會是採用機構提名的方式，再加上必須按照民

主程序提名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因此可以採取「寬入嚴出」的方式。具體一

點來說，也就是提名委員會容許有意參選行政長官的人士在取得 100 名委員的聯

合提名後，便成為行政長官的參選人。按照本會建議提名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

1,600 的話，那麼最多會有 16 名參選人供提名委員會考慮和選擇。從這個角度來

說，前述是一個「寬入」的方式。在「嚴出」方面，本會認為提名委員會在綜合

考慮這些參選人是否具備成為行政長官所具備的基本條件後，以少數服從多數的

規定來產生不少於 4 個人選，然後以整體委員會的名義確認他們成為行政長官候

選人的資格。 

 

六、 立法會的普選時間安排 

  從《基本法》的條文來說，第四十五條規定了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而

第六十八條則規定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基本法》內有著先

達成特區行政長官按民主程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然後再進行立法會普選工作

的含意。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更加明確地

指出香港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立法會才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

法。換言之，也就是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先決條

件。事實上，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深刻地認識到，行政長官的憲政地位高於立法

會議員，因此處理好行政長官的普選工作必定能給立法會的普選工作帶來正面和

積極的示範作用，故兩者若要落實普選工作時，必須有明確的先後次序，不能簡

單地混為一談。不僅如此，按民主程序提名和普選方式產生的行政長官能在更大

程度上體現行政主導的原則，並使行政長官有著更強大的民意基礎作為支持，有

助於香港整體的管治工作。由此來說，本會支持在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 2004 年的《解釋》和 2007 年的《決定》的前提下，立法會普選辦法應當交

2017 年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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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組成 

  自從香港第三屆特區政府建議把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議席數目由60席增加

至70席，並獲得通過後，立法會的組成已經有所擴大，而民主成分亦有所增加。

對此，本會認為，這70席立法會議席與香港約700萬人口和350萬登記選民人數形

成一個正比，即每個議席以大約5萬名記選民為基礎以及可以為大約10萬名巿民

服務，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因此2016年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席數目應該維

持在70席，也就是沒有必要增加。 

  雖然本會支持第六屆立法會議席數目維持不變，但是在其組成方面，本會認

為可以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5個議席撥入直選議席。主要原因在於，區

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席和直選議席除了選區範圍有所不同外，其他的產生

方式並沒有差別。另一方面，由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舉是以整個香港特

別行政區為單一選區，因此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議員可能存在著服務對象過多以及

和其他地方選區重疊的問題。至於其他功能界別選舉的議席數目和選舉方式，本

會認為可以沿用2012年的投票制度。由此來說，在2016年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

中，由功能界別選舉和直選產生的議席數目分別為30和40席。此外，本會需要強

調一點的是，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只是簡單地採用一個企業/團體一票的方

式，而不是按照有關團體/機構的總體會員人數作為衡量的準則，因而不能有效地

反映出它們的代表性，故應作出相應的調整，才能更好地體現出《基本法》規定

的均衡參與的原則。 

 

八、 制止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雖然文件以「有商有量 實現普選」作為標題，並且指出中央及特區政府一

直堅定不移地按照《基本法》逐步在香港發展民主，推動香港政制發展進一步邁

向普選最終目標，但是從香港近年社會上的一些情況來看，某些團體總是以不商

不量的態度，刻意把整項諮詢工作攪亂，以期從中撈取政治利益。更甚者，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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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更加揚言，如果這次諮詢結果未能符合它們心意的話，便會發起影響社會運

作的行動。對此，本會認為這種論調根本無助於理性探討香港的政制改革，故強

烈地要求特區政府予以制止，從而為廣大巿民創造一個安寧的社會環境來推動政

制發展。 

 


